2026年定向新疆大学“对口支援部省合建”专项计划说明

为做好部属院校与部省合建高校对口合作工作，根据教育部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对口支援部省合建高校专项计划相关要求，现将相关工作说明如下。
一、招生专业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

	030101
	法学理论
	1

	030102
	法律史
	1

	030505
	思想政治教育
	1


[bookmark: _GoBack]二、报名办法
（一）报名条件：按照武汉大学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要求完成报名。
（二）材料提交：有意报考“对口支援部省合建计划”的考生，申请前须与新疆大学联系（电话：0991-8582301，电子邮箱：xjdxjgb@163.com,李老师），充分了解定向培养的具体条件。
三、选拔录取及相关待遇
（一）报考人员具体要求
1.受援高校（新疆大学）在编教师：符合《新疆大学教职工在职学习进修管理办法（修订）》（新大党字〔2025〕76号）等相关文件要求。
2.非在职考生：原则上为当年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报考时年龄须在30周岁（含30周岁）以下。
（二）待遇及管理
1.报考人员在达到武汉大学录取条件后，经新疆大学与武汉大学协商，三方签订定向协议。
2.在编教师待遇、服务年限和管理等具体事宜按照新疆大学相关文件规定和所签协议执行。
3.非在职考生读博费用由个人承担，奖助学金资格依据武汉大学的相关规定执行，毕业后按照新疆大学当年人才引进政策返校工作并享受相关待遇。
三、新疆大学简介
新疆大学的前身是始创于1924年的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是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大学、“部省合建高校”。2024年，新疆大学迎来百年校庆。经过百年发展，学校已成为一所有着悠久办学历史、光荣革命传统、鲜明办学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学校始终秉承“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坚守“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的优良校风，力争到2035年全面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特色鲜明的研究型一流大学，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精神家园、区域重要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学校现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交叉学科13个学科门类。拥有3个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3个自治区“十四五”优势学科振兴工程建设学科（数学、中国语言文学、机械工程），6个自治区“十四五”特色学科创新工程建设学科（法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电气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10个学科（化学、工程学、材料学、环境与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社会科学总论、数学、农业科学、植物学与动物学）进入ESI全球前1%。现有16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40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有87个本科专业，其中38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2158人，其中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6人（含“双聘”）， 国家卓越工程师1人，国家级领军人才25人，国家级青年人才27人。拥有国家和各部委批复建立的科研创新团队11个，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2个，入选自治区重点人才项目795人。拥有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团队）97个。近三年，学校科研经费近15亿元，承担国家重大重点项目29项。
近年来，学校涌现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教育世家、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等一批师德典范。42人入选2025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其中“终身影响力”13人、“年度影响力”29人。
